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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，請王召集委員榮璋補充說明。（不說明）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。 

本案經審查會決議：「不須交由黨團協商」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本案進

行逐條討論時，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。 

現在進行逐條討論，宣讀第六條。 

會計師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（二讀） 

第 六 條 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充任會計師： 

一、曾有詐欺、背信、侵占、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，受一年以上有期徒

刑之宣告確定。但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已滿三年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二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。 

三、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。 

四、曾任公務員而受撤職處分，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屆滿。 

五、受本法所定除名處分。 

已充任會計師而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撤銷或廢止其會計師證書。但因前項第

一款至第四款規定撤銷或廢止會計師證書者，於原因消滅後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，請

領會計師證書。 

主席：第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。 

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，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。 

民進黨黨團提案： 

本案擬請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。 

提案人：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秉叡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繼續進行三讀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現在繼續進行三讀。宣讀。 

修正會計師法第六條條文（三讀） 

─與經過二讀內容同，略─ 
主席：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，請問院會，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？（無）無文字修正意見。 

本案決議：「會計師法第六條條文修正通過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

。 

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。 

四、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時代力量黨團及委員李昆澤等 17
人分別擬具「立法院組織法第三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徐國

勇等 23 人擬具「立法院組織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以及委員王榮璋

等 25 人擬具「立法院組織法增訂第十五條之一條文草案」案。 
主席：本案經第 2 會期第 10 次會議決議，交由黨團協商。現已完成協商，請宣讀協商結論。 

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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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22 日（星期二）10 時至 12 時 

地  點：群賢 101 會議室 

協商主題：協商併案審查時代力量黨團及委員李昆澤等 17 人分別擬具「立法院組織法第三條及第

五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徐國勇等 23 人擬具「立法院組織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

以及委員王榮璋等 25 人擬具「立法院組織法增訂第十五條之一條文草案」案。 

協商結論： 

一、第三條條文照審查會條文通過。 

二、第五條，修正如下： 

第 五 條  立法院會議，公開舉行，必要時得開秘密會議。 

行政院院長或各部、會首長，得請開秘密會議。 

除秘密會議外，立法院應透過電視、網路等媒體通路，全程轉播本院會議、委員

會會議及黨團協商實況，並應全程錄影、錄音。 

秘密會議應予速記、錄音，不得公開。但經院會同意公開者，不在此限。 

有關透過電視轉播事項，編列預算交由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辦理，

不受電波頻率不得租賃、借貸或轉讓之限制。 

議事轉播應逐步提供同步聽打或手語翻譯等無障礙資訊服務，以保障身心障礙者

平等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之權利。 

三、委員王榮璋等 25 人提案增訂第十五條之一，照審查會不予增訂。 

四、本案在院會進行二讀前，請公報處先行徵詢現有轉播國會議事之商業電視台有無繼續無

償轉播意願，如須動支預算，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。 

協商主持人：段宜康  林德福  周陳秀霞 

協 商 代 表：高潞‧以用‧巴魕剌 Kawlo．Iyun．Pacidal 

劉世芳  吳秉叡  柯建銘  李鴻鈞  廖國棟  

江啟臣  徐永明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本案逐條討論時，逕依協商結論處理

。 

現在進行逐條討論，宣讀第三條。 

立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（二讀） 

第 三 條  立法院設院長、副院長各一人，由立法委員互選產生；其選舉辦法，另定之。 

立法院院長、副院長不得擔任政黨職務，應本公平中立原則行使職權，維持立法

院秩序，處理議事。 

主席：第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。 

宣讀第五條協商條文。 

第 五 條  立法院會議，公開舉行，必要時得開秘密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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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院長或各部、會首長，得請開秘密會議。 

除秘密會議外，立法院應透過電視、網路等媒體通路，全程轉播本院會議、委員

會會議及黨團協商實況，並應全程錄影、錄音。 

秘密會議應予速記、錄音，不得公開。但經院會同意公開者，不在此限。 

有關透過電視轉播事項，編列預算交由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辦理，

不受電波頻率不得租賃、借貸或轉讓之限制。 

議事轉播應逐步提供同步聽打或手語翻譯等無障礙資訊服務，以保障身心障礙者

平等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之權利。 

主席：第五條照協商條文通過。 

王委員榮璋等提案第十五條之一不予增訂。 

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，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。 

民進黨黨團提案： 

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。 

提案人：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秉叡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繼續進行三讀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現在繼續進行三讀。宣讀。 

修正立法院組織法第三條及第五條條文（三讀） 

─與經過二讀內容同，略─ 
主席：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，請問院會，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？（無）無文字修正意見。 

本案決議：「立法院組織法第三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通過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

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。 

五、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證人保護法第十四

條條文修正草案」與「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」

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1 次會議討論決議：協商後再行處理。爰於本次會議

繼續討論。） 
主席：本案因尚待協商，現作如下決議：「協商後再行處理。」 

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。 

六、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

草案」、委員顏寬恒等 17 人擬具「國籍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

員蕭美琴等 17 人擬具「國籍法刪除第九條及第十條條文草案」、委員

蔣萬安等 23 人擬具「國籍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馬文君等 16
人擬具「國籍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委員吳玉琴等 21 人擬具「國

籍法第四條、第九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及委員林麗蟬等 34 人


